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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单位：大连市西岗区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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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使用人防工程审批
	行政许 可
	大连市西岗区发展和改革 局
	国防动员科（人防建设管理科）
	
	【行政法规】《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规定》（国发[1983]198号）第五条第一款“平时使用人防工程，必须向所在地区人防部门申请办理批准手续”。
	
	
	【规章】《沈阳军区和东北三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空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意见》第二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发利用人民防空国有资产，必须经当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领取人民防空国有工程使用证，签订使用协议，并缴纳人民防空国有资产使用费”。
	公民、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其他组织
	20日
	收费或不收费，与《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收费标准保持一致
	

	2
	水电站项目核准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发展和改革 局
	项目发展科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12月14日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部分第（一）（二）：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其中，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
	
	
	《大连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 (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政发〔2017〕22号) 第二条 水电站：在跨界河流、跨省（区、市）河流上建设的单站总装机容量50万千瓦及以上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单站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及以上或者涉及移民1万人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务院核准。在跨区市县（先导区）河流上建设的项目由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区市县政府核准。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8个工作日
	不收费
	

	3
	热电站项目核准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发展和改革 局
	项目发展科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12月14日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部分第（一）（二）：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其中，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
	
	
	《大连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 (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政发〔2017〕22号) 第二条 热电站（含自备电站）：抽凝式燃煤热电项目由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准；背压式燃煤热电项目由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区市县政府核准。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8个工作日
	不收费
	

	4
	电网工程项目核准
	行政许 可
	大连市西岗区发展和改革 局
	项目发展科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12月14日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部分第（一）（二）：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其中，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
	
	
	《大连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 (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政发〔2017〕22号) 第二条 电网工程：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500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500千伏、750千伏、1000千伏交流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中±800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和1000千伏交流项目报国务院备案；不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跨市输电的22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项目、跨区市县（先导区）建设的66千伏项目，由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其余项目由区市县政府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
	个人、企业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企业组织
	8个工作日
	不收费
	

	5
	公路项目核准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发展和改革 局
	项目发展科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12月14日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部分第（一）（二）：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其中，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
	
	
	《大连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 (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政发〔2017〕22号) 第三条 公路：市管国家高速公路网项目和普通国道网项目由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市管地方高速公路项目由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区市县政府核准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8个工作日
	不收费
	

	6
	独立公、铁路桥梁、隧道项目核准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发展和改革 局
	项目发展科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12月14日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大连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 (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政发〔2017〕22号) 第三条 独立公（铁）路桥梁、隧道：跨境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中的项目，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主出资的由其自行决定并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由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独立铁路桥梁、隧道及跨10万吨级及以上航道海域、跨大江大河（现状或规划为一级及以上通航段）的独立公路桥梁、隧道项目，由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区市县政府核准。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8个工作日
	不收费
	

	7
	内河航运项目核准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发展和改革 局
	项目发展科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12月14日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部分第（一）（二）：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其中，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
	
	
	《大连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 (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政发〔2017〕22号) 第三条 内河航运：跨市高等级航道的千吨级及以上航电枢纽项目由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其余项目由区市县政府核准。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8个工作日
	不收费
	

	8
	核准项目延期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发展和改革 局
	项目发展科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12月14日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大连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大政发〔2018〕8号) 第三十六条 取得项目核准文件的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单位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原项目核准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原项目核准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8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一）建设地点发生变更的；（二）投资规模、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发生较大变化的；（三）项目变更可能对经济、社会、环境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四）需要对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内容进行调整的其他重大情形。第三十七条 项目自核准机关出具项目核准文件或同意项目变更决定2年内未开工建设，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项目单位应当在 2 年期限届满的 30 个工作日前，向项目核准机关申请延期开工建设。项目核准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延期开工建设的决定，并出具相应文件。开工建设只能延期一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 年。国家对项目延期开工建设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在 2 年期限内未开工建设也未按照规定向项目核准机关申请延期的，项目核准文件或同意项目变更决定自动失效。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8个工作日
	不收费
	

	9
	核准项目变更
	行政许可
	大连市西岗区发展和改革 局
	项目发展科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12月14日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部分第（一）（二）：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其中，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
	
	
	《大连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大政发〔2018〕8号)第三十六条 取得项目核准文件的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单位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原项目核准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原项目核准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8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一）建设地点发生变更的；（二）投资规模、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发生较大变化的；（三）项目变更可能对经济、社会、环境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四）需要对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内容进行调整的其他重大情形。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8个工作日
	不收费
	

	10
	对人防工程使用和维护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 查
	大连市西岗区发展和改革 局
	国防动员科（人防建设管理科）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公民、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其他组织
	20日
	收费或不收费，与《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收费标准保持一致
	

	11
	对防空警报设施维护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检 查
	大连市西岗区发展和改革 局
	国防动员科（人防建设管理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主席令第七十八号）第三十五条“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必须保持良好使用状态。设置在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由其所在单位维护管理，不得擅自拆除”。
	
	
	
	
	公民、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其他组织
	20日
	收费或不收费，与《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收费标准保持一致
	

	12
	人防资产处置审批
	
其他行政权 力
	大连市西岗区发展和改革 局
	国防动员科（人防建设管理科）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1996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8号公布，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的，必须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拆除单位负责补建或者补偿。 
	
	
	
	【规章】《关于印发<人民防空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的通知》（国人防办字[1998]第21号，1998年3月19日发布） 第三条 人防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管理，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人防工程、指挥、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等资产，由人防主管部门实行行业管理；人防部门及所属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二十八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委员会人防委字[1985]7号文件和国家人防办公室[1993]人防办字第162号文件规定精神，人防工程价值在500万元（含）以上的人防资产转让、报损、报废，必须报国家人防主管部门审批，并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上述价值以下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防主管部门审批，并报国家人防主管部门和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公民、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其他组织
	20日
	收费或不收费，与《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收费标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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